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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医疗保障局 
郑 州 市 财 政 局 

文件 
 

郑医保办〔2021〕78 号 

 
 

郑州市医疗保障局 郑州市财政局 
关于做好困难群众参加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开发区管委会医疗保障、财政主管部门，各区县（市）医疗保

障局、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医疗保障局 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财政

厅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河南省乡村振兴局<关于转

发国家医疗保障局等七部门关于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

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意见>的通知》（豫医保办〔2021〕

40 号）、《河南省医疗保障局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关于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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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豫医保办

〔2021〕50 号）等文件规定，统筹完善困难群众医保资助参保

政策，合理把握节奏、力度和时限，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困难群

众参加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资助工作通知如

下。 

一、资助范围 

具有本市户籍的下列困难群众： 

（一）特困供养人员； 

（二）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三）易致贫返贫人口（包括：脱贫享受政策户、脱贫不稳

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突发严重困难户的家庭成员）； 

（四）低收入家庭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未成年人和丧失劳

动能力的残疾人； 

（五）困境儿童。 

二、资助标准 

按照《郑州市医疗保障局 郑州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郑州

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税务局关于

做好郑州市 2021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郑医保

〔2021〕16 号）标准资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属于我市特困供养人员、低收入家庭的未成年人等人员，其

个人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部分所需财政补助资金由市、县（市、

区）两级财政各承担 50%；属于我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丧失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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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力的残疾人、低收入家庭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等人员，其

个人缴费部分扣除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外剩余部分所需财政补助

资金由市、县（市、区）两级财政各承担 50%；对经乡村振兴、

民政部门认定确实无力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易致贫

返贫人口、困境儿童等人员，其个人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部分所

需财政补助资金由市、县（市、区）两级财政各承担 50%。 

中牟县为省财政直管县，上述各类困难群众个人缴纳基本医

疗保险费部分市级财政不负担。登封、新密、荥阳、新郑等四县

（市）困难群众个人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部分各级财政分担方式

根据我省财政体制改革有关政策执行。 

三、有关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级医疗保障和财政部门要切实提高

认识，站在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高度，认真做好困难群众参保

及资助工作。 

（二）加强部门协作。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

认真比对民政、乡村振兴、残联部门盖章核准的人员信息，做好

人员去重和身份标识工作，确保困难群众按时享受相应医保待

遇。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拨付参保资助资金，并加强医疗救助基

金监督管理，确保困难群众资助参保工作落实落细。 

（三）加大政策宣传。各地要及时准确做好政策解读，强化

宣传引导，利用多途径、多形式开展城乡居民医保政策宣传，切

实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和满意度，激发参保积极性，确保群众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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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尽保，有效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 

 

 

 

     郑州市医疗保障局                郑州市财政局 

                                   2021 年 10月 10日 

 

 

 

 

 

 

 

 

 

 

 

 

 
 

 

  郑州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10 日印发 


